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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敬老愛心計程車評鑑指標 

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項目說明 評核方式 評分標準 
評分

基準 

一、業務管考

辦理情形 26% 

(一)駕駛及車輛情

況列冊 

確實掌握報送之計程車駕駛名

冊，並隨時檢閱執業登記證與

保險效期，以落實管理機制。 

1. 書面檢閱 

2. 承作車輛及駕駛名

冊及執業登記證影

本等相關佐證資料 

1. 有將駕駛及車輛名冊列冊管理

(5 分) 

2. 無執業登記證過期無效情況(3

分) 

3. 無保險過期無效情況(2 分) 

10 

(二)行政業務辦理

時效 

1. 本計畫補助核銷應於每月

結束後15日內檢具應備文

件函送機關。 

2. 本計劃提供服務之車輛及

駕駛等資料欲異動，應函

報機關核准後始得執行。 

1. 書面檢閱 

2. 核銷及資料異動公

文 

1. 核銷資料按時函送機關(3 分) 

2. 駕駛及車輛異動依規函報機關

後執行(3 分) 

6 

(三)核銷資料正確

率 

繳交符合規定之核銷文件： 

含刷卡紀錄、載送紀錄表(含載

送日期、時間、車輛、駕駛人、

上下車地點、卡別等資訊)及其

他相關資料函送機關。 

1. 書面檢閱 

2. 核銷文件 

1. 載送紀錄表異常率(6 分)： 

(1) 異常率<1% (6 分) 

(2) 1%≦異常率<5%(4 分) 

(3) 5%≦異常率<10%(2 分) 

(4) 10%≦異常率(0 分) 

2. 行政及核銷資料留存完整齊全

(4 分) 

10 

二、服務營運品

質 34% 
(一)服務品質管理 

1. 訂定服務流程手冊(紙本

或電子檔)供每一計程車

駕駛運用。 

2. 訂有相關行政管理規則

1. 書面檢閱 

2. 服務流程手冊及行

政管理規則 

3. 公開服務流程手冊

1. 服務流程手冊(3 分)： 

(1) 有訂定服務流程手冊(2分) 

(2) 落實服務流程手冊(1 分) 

2. 行政管理規則(10 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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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項目說明 評核方式 評分標準 
評分

基準 

(含獎懲機制)，並以任何

方式公開給所屬計程車駕

駛。 

3. 定期或不定期檢討修訂服

務流程手冊及行政管理規

則，並提供駕駛意見提出

管道。 

及行政管理規則管

道 

4. 駕駛意見反映管道 

(1) 有訂定行政管理規則(5分) 

(2) 落實行政管理規則(5 分) 

3. 公開服務流程手冊及行政管理

規則，並定期或不定期檢討修訂

服務流程手冊及行政管理規則

(4 分) 

4. 建立駕駛意見提出管道(3 分) 

(二)駕駛及行政人

員教育訓練 

定期或不定期辦理計程車駕駛

教育訓練，說明設備操作方式、

法規內容、敬老愛心計程車隊

補助計畫內容或近期申訴案

例，以降低申訴案件數。 

1. 書面檢閱 

2. 教育訓練相關課程

內容及佐證資料 

1. 有辦理教育訓練且資料完備，內

容含各項規定及近期申訴案說

明(7 分) 

2. 有辦理教育訓練且資料完備，內

容未含各項規定及近期申訴案

說明(5 分) 

3. 有辦理教育訓練但資料不完備

(3 分) 

4. 未辦理教育訓練(0 分) 

7 

(三)車輛調度機制

建立 

建立迅速流暢派遣機制，依服

務對象需求適時調度車輛。 

1. 書面檢閱、現場訪談 

2. 車輛調度機制佐證

資料 

1. 建立車輛調度機制(2 分) 

2. 車輛調度機制迅速順暢，並依服

務對象需求適時調度車輛(3分) 

3. 未能進行車輛調度時的應對處

理機制 (2 分) 

7 



                                                                                                                                            自 114.1.1 實施 

3 
 

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項目說明 評核方式 評分標準 
評分

基準 

三、計畫宣導及

促進 17% 

(一)宣傳情形 
以本計畫補助宣導費或自籌經

費進行相關政策宣導情形。 

1. 書面檢閱、現場訪談 

2. 宣導情形佐證資料 

1. 車貼張貼完整合規(3 分) 

2. 確實依本計畫宣導費規定進行

政策宣傳(5 分) 

3. 其他自行宣傳方式(2 分) 

10 

(二)自主創新與

發展 

自主配合推動敬老愛心計程

車隊補助計畫，具有創新性

或有利於促進政策之措施。 

1. 書面檢閱、現場訪談 

2. 佐證資料 

自行發展本計畫創新作為，有具體成

效或規劃，進行 1項 3分、至多 7分。 
7 

四、服務對象權

益保障 20% 

申訴機制的訂定與

處理 

1.建立服務對象意見反映及

申訴管道、處理辦法、流

程，並自行公告於受評單

位明顯處，或放置於計程

車。 

2.設置多元的申訴或意見反

映管道，並確實告知服務

對象申訴管道及處理流

程。 

3.有後續追蹤及改善措施。 

1. 書面檢閱、現場訪談 

2. 申訴辦法及處理流

程。  

3. 多元的意見反映管

道設置佐證資料。 

4. 處理紀錄、追蹤改善

措施及紀錄。 

1. 建立服務對象多元申訴管道，自

行公告於受評單位明顯處，或

放置於計程車(5 分) 

2. 建立申訴處理機制及流程(10

分) 

3. 建立後續追蹤及改善措施(5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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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評鑑指標 項目說明 評核方式 評分標準 
評分

基準 

五、缺失改善情

形 3% 
缺失改善情形 

最近一次督導、抽查或評鑑缺

失事項確實改善情形。 

1. 書面檢閱、現場訪談 

2. 改善情形相關佐證

資料 

最近一次機關進行督導、訪查或評鑑

缺失事項確實改善(3 分) 
3 

加分項目 服務提供範圍 

1. 提供壽豐以南(鳳林、萬

榮、光復、豐濱、瑞穗、卓

溪、玉里或富里)交通服

務。 

2. 有擴增壽豐以南(鳳林、萬

榮、光復、豐濱、瑞穗、卓

溪、玉里或富里)交通服務

規劃。 

1. 書面檢閱、現場訪談 

2. 壽豐以南駕駛名冊 

3. 壽豐以南交通服務

規劃。 

每多一輛車加 0.5 分，最多 2分。  

扣分項目 違反相關法規 

執行本計畫時應依花蓮縣敬老

及身心障礙者乘車補助作業要

點、公路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等

相關法令辦理。 

1. 書面檢閱。 

2. 由機關於每月不定

期進行計程車實地

隨機抽查作業，並作

成抽查紀錄。 

3. 由機關於每月定期

進行刷卡明細書面

隨機抽查作業，並作

成抽查紀錄。 

4. 其他於承作本計畫

時，有違反相關法規

者。 

每一次紀錄中有違反敬老及身心障

礙者乘車補助作業要點、公路法、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汽車運輸業

管理規則等相關法令之事項者，扣 1

分，無扣分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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